
釋字第一○八、一○九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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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，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

求權，將仍永久負擔義務，顯失情法之平。本院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解

釋，係對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而發。至已登記不動產所有

人回復請求權，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，應予補充

解釋。

釋字第一○八號解釋（54.7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告訴乃論之罪，其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其六個月之

告訴期間，應自得為告訴之人，知悉犯人最後一次行為或行為終了之時

起算。本院院字第一二三二號解釋應予變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告訴乃論之罪，其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其六個月之

告訴期間，若自得為告訴之人最初知悉犯人之時起算，則難免發生犯罪

行為尚在連續或繼續狀態中，而告訴期間業已屆滿，不得告訴之情事，

亦非情理之平。故其告訴期間，應自知悉犯人最後一次之行為或行為終

了之時起算。

本院解釋，除因法令內容變更而失效者外，在未經變更前，仍有其

效力，不得牴觸，合併指明。

釋字第一○九號解釋（54.11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或

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事先同謀，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

者，均為共同正犯。本院院字第一九○五號、第二○三○號之一、第二

二○二號前段等解釋，其旨趣尚屬一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共同正犯，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，在共同意思範圍內，各自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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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犯罪行為之一部，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，以達其犯罪之目的，其成立

不以全體均行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；參與犯罪構成要

件之行為者，固為共同正犯；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參與犯罪構成要

件以外之行為，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事前同謀，而由其中一部分

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，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，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

生之結果，負其責任。本院院字第一九○五號解釋，係指事前同謀，事

後得贓，推由他人實施，院字第二○三○號解釋之一，係謂事前同謀，

而自任把風，皆不失為共同正犯。院字第二二○二號解釋前段所謂警

察巡長與竊盜串通，窩藏贓物，並代為兜銷，應成立竊盜共犯，如係以

自己犯罪之意思，並參與其實施，則屬竊盜共同正犯。上述三號解釋，

雖因聲請內容不同，而釋示之語句有異，但其旨趣，則無二致。應併指

明。

釋字第一一○號解釋（54.12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一、需用土地人及土地所有人對於被征收土地之應補償費額，均未表

示異議者，主管地政機關不得援用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七條逕自廢棄

原公告之估定地價，而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。

二、需用土地人不於公告完畢後十五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

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，依照本院院字第二七○四號解

釋，其征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。但於上開期間內，因對

補償之估定有異議，而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依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

委員會評定，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三、征收土地補償費額經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，應由主管地政

機關即行通知需用土地人，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人，其限期酌

量實際情形定之，但不得超過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所規定十五日

之期限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


